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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和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陈文生、周晓军、简相华、韦华才 4 人（以下统称“交易对方”“”）签署《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

隆电机”）2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2 年 7 月 11 日，经湘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显隆电机完成了本次交易相

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显隆电机 100%股权，显隆电机从公

司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合同约定的显隆电机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补偿期限 

2022 年，公司与陈文生、周晓军、简相华、韦华才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收购陈文生、周晓军、简相华、韦华才等自然人持有的显隆电机 20%的股权，收购价

格为 6,400 万元，其中，首期款 1,920 万元已于 2022 年度支付完毕，剩余的 4,480 万

元，分 3 期支付，分别于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之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120 日内，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公司应于 2022 年度、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10 天内向陈文生、周晓军、简相华、韦

华才等人分别支付 1,280 万元、1,280 万元和 1,920 万元。 

陈文生、周晓军、简相华、韦华才等人承诺，显隆电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

5,000 万元和 6,250 万元。同时，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3.3.1 本次交

易交割后，于承诺年度期间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壹佰贰拾（120）日内，经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本协议第三条第 3.1.1 项约定的承诺利润的，则补偿义务

人应以现金形式对甲方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3.3.2 甲方在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30）日内计算乙方应补偿的

现金数额，当年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的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本次交易价款

－已补偿金额 

3.3.3 各方同意，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补偿义务人无需向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但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若标的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超过当

年承诺净利润，则超出部分可累计计入下一年度承诺净利润考核。各方确认，补偿义

务人实际承担补偿责任的上限为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最终交易价格，且各补偿义

务人之间对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显隆电机 2022-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及业绩补偿/调整情况 

1、显隆电机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及业绩补偿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前

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更正后的数据对 2022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

整。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关于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按照合并财务报表的口径计算，显隆电机 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调整前后比较情况如下： 

年度 

承诺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实际完成扣

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万元） 

业绩承

诺完成

率

（%） 

业绩承

诺完成

情况 

实际完成扣

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万元） 

业绩承

诺完成

率

（%） 

业绩承

诺完成

情况 

2022 不低于 4,000 万元 3,952.84 98.82 未完成 3,396.14 84.90 未完成 

2、显隆电机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显隆电机 2023 年度出具的《广

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显隆电机 2023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年度 

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实际完成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

（%） 

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 

2023 不低于 5,000 万元 1,978.63 39.57 未完成 

2023 年度，受产业周期和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放缓，行业景气

度降低，下游客户需求不旺，导致显隆电机的销售收入未达预期，未能完成 2023 年

度业绩承诺。 

3、鉴于显隆电机 2022-202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3,396.14 万

元和 1,978.63 万元，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为 5,374.77 万元。根据《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当年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

产本次交易价款－已补偿金额。经测算，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陈文生、周晓军、简相

华、韦华才 2022-2023 年度累计应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为 1,521.41 万元，扣除 2022



年度已支付的补偿款 19.79 万元，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还需向公司支付补偿款为

1,501.62 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中，陈文生先生和周晓军先生分别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5 条规定，系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业绩补偿

构成关联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向陈文生先生、周晓军先生支付薪酬外，公司

2024 年度未与陈文生先生、周晓军先生发生其他各类关联交易。 

四、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显隆电机未能完成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业绩承诺的事项深感遗

憾，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2024 年，公司将督促显隆电机经营团队努力改善经

营情况，进一步优化整合公司资源，控制风险，提升核心竞争力。 

五、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为推进与交易对方的良好合作，确保显隆电机和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并

保障《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顺利履行，经公司与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陈文生、

周晓军、简相华、韦华才协商，各方同意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以应于 2024 年的股权

转让款 1,280 万元抵减其应向公司支付的补偿款，抵减后剩余的 241.41 万补偿款，待

公司 2025 年向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支付剩余 1,920 万元股权转让款时一并扣除。针对

上述业绩补偿方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信息 

1、甲方：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禾丰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汤秀清 

2、乙方： 

（1）陈文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506271977********，住址为福建省南靖县 



（2）周晓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6204211981********，住址为甘肃省靖远县 

（3）简相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506271979********，住址为福建省南靖县 

（4）韦华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4521231985********，

住址为广西宾阳县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和乙方同意：（1）自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在触发原合同约定的业绩补

偿义务的情形时，乙方愿意以原合同约定的第 2.4 条中甲方应支付的“交易对价”抵

扣所需支付的业绩补偿款。（2）乙方应支付的 2022 年度业绩补偿差额和 2023 年度

业绩补偿金额合计 1,501.62 万元，各方同意以甲方应于 2024 年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购

买款（交易对价的 20%）1,280.00 万元抵减乙方应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抵减后

剩余的应补偿款，待甲方于 2025 年向乙方支付剩余股权购买款（交易对价的 30%）

1,920 万元时一并扣除。（3）乙方在按照原合同、补充协议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过

程中，如甲方应支付的“交易对价”已抵扣完后仍有超额补偿无法执行时，乙方其

他成员应补足并对补足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除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仍按原合同执行。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消费电子行业景气度逐步回暖，市场需求增加，2024 年以来显隆电机主营业

务呈现良好增长态势。本次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并确定的业绩

补偿方案，是当前情况下充分考虑、平衡各方利益和风险的妥当方案，具备商业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该补充协议的达成和实施，将有利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合作，有利于

维护显隆电机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有利于公司和显隆电机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符合公司的利益。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签署<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文生先生回避了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董事会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上述

议案的审议，同意公司本议案审议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签署<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显隆电

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符合实际情况，本次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当前情况下能够充分考虑、平衡各方利益、风险

的妥当方案，具备商业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该补充协议的达成和实施，将有利于公

司与交易对方的合作，并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本次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事项的审批和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并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公司本

次交易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了《关于

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显隆电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符合实际情况，本次签署《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当前情况下能够充分考虑、平衡各方利

益、风险的妥当方案，具备商业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该补充协议的达成和实施，将

有利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合作，并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本次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事项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

关联董事陈文生先生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四）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

告》。 

 

特此公告。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7 月 29 日 


